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2025年
公开招聘非在编合同制工作人员公告

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是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属公办学校。学校成立于1983年，是省内唯一一所由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的以药学专业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公办中职学校。为适应学校下一步发展需要，加强并完善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非在编合同制工作人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1、 招聘计划
（一）教师岗位：
	教师岗位招聘要求一览表

	岗位代码
	招聘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岗位要求

	01
	中医康复专业教师
	3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中医康复学、中医学等相关专业，有相关教学工作经验者可放宽至本科。
2.具备本专业的中职及以上等级教师资格证书。
3.中级讲师、高级讲师可优先考虑。

	02
	药学专业教师
	3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药学等相关专业，有相关教学工作经验者可放宽至本科。
2.具备本专业的中职及以上等级教师资格证书。
3.中级讲师、高级讲师可优先考虑。

	03
	医学教师
	1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学、基础医学、护理学等相关医学专业，有相关教学工作经验者可放宽至本科。
2.具备本专业的中职及以上等级教师资格证书。
3.中级讲师、高级讲师可优先考虑。

	04
	体育教师
	1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等相关体育专业，有相关教学工作经验者可放宽至本科。
2.具备本专业的中职及以上等级教师资格证书。
3.中级讲师、高级讲师可优先考虑。


（二）其他岗位：
	其他岗位招聘要求一览表

	岗位代码
	招聘岗位名称
	招聘人数
	岗位要求

	01
	班主任
	5
	[bookmark: _GoBack]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教育类、心理学类专业优先考虑，有相关工作经验者可放宽至本科。
2.具备中职及以上等级教师资格证书，专业不限。
3.中级讲师、高级讲师可优先考虑。

	02
	校医
	1
	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学、护理学等相关医学专业，有相关工作经验者可放宽至本科。
2.具有执业医师证。
3.中级讲师、高级讲师可优先考虑。



二、招聘原则
招聘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采取考试、体检、考察相结合的形式，统一组织，严格程序，择优聘用。
三、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
3.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行端正，热爱教育事业；
4.身心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在合同期内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
2.因吸毒、嫖娼、赌博受到处罚的，被执行行政拘留、司法拘留或收容教育的；
3.本人及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人参加非法组织、邪教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有较为严重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4.被辞退未满五年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职人员；
5.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考试组织部门认定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并在禁考期限内的人员；
6.现役军人；
7.三支一扶大学生、基层服务项目服务期未满人员；
8.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三）回避情形：
应聘人员与招聘单位负责人员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应聘与单位负责人员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
四、招聘办法
自愿报名，择优录用。所有岗位均需经过面试、笔试、体检、考察合格后上岗，教师岗位需进行试讲。
1.报名方式
报名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符合报名条件并自愿报名者，需自行下载《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2025年公开招聘非在编合同制工作人员报名表》（附件），并将本人有效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资格证、学信网学历证明、工作经历证明等岗位需求的材料打包一个文件夹发送至937471685@qq.com电子邮箱，报名时间截止至2025年4月 8日。凡本人填写信息不真实、不完整或填写错误的，责任自负；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
2.资格审查
（1）报名者须填写《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2025年公开招聘非在编合同制工作人员报名表》（附件），并携带所有资料到现场进行资格审查。具体时间、地点以电话或电子邮箱通知为准，资格审查通过者可进行考试。
（2）请考生保持报名时所留联系电话的畅通，及时关注电子邮箱信件，以便临时通知有关事宜。
3.考试内容及注意事项
（1）面试：面试主要测试应聘者的思维、理解、应变、分析、语言表达等能力。
（2）笔试：笔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申论，无指定考试用书。
（3）试讲：应聘教师岗位人员需进行试讲，试讲时间不超过十分钟。
五、注意事项
1.参加笔试人员需自行携带钢笔或签字笔、2B铅笔、橡皮，不准携带计算器、字典等。
2.参加考试人员应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如有违反考场纪律的，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考试资格。
六、纪律要求
凡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证件审核、面试、考察、报到等情况的，均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资格审核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在任何环节，发现考生不符合招聘条件或弄虚作假骗取应聘资格的，均取消应聘资格，问题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如提供虚假材料，已签订劳动合同，将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由应聘者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或经济责任。
七、聘用方式及工资待遇
参照《吉林省劳务派遣管理办法》（吉人社字〔2011〕98号），拟聘人员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派遣到学校相应岗位工作。聘用人员须接受用工单位的管理，并遵守用工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聘用人员工资待遇按照《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校聘人员工资管理办法》执行。

附件：《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2025年公开招聘非在编合同制工作人员报名表》

                         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
                             2025年3月26日



附件
吉林省医药中等职业学校2025年
公开招聘非在编合同制工作人员报名表
岗位：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出  生
年  月
	
	政  治
面  貌
	
	入党（团）
时 间
	
	

	学  历
	
	学  位
	
	参加工作时    间
	
	

	籍  贯
	
	身份证
号  码
	
	

	婚 否
	
	现学习或
工作单位
	

	现户口
所在地
	
	毕业院校
	

	现居住
地  址
	
	联系方式
（手机）
	

	学
习
经
历
	起止时间
	院校名称及专业
	学历
	证书编号

	
	
	
	
	

	
	
	
	
	

	
	
	
	
	

	
	填表说明：从高中学历开始填写。

	
工
作
经
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及科（室）
	职务
	工作性质

	
	
	
	
	

	
	
	
	
	

	
	
	
	
	

	
	
	
	
	

	
	填表说明：从实习期开始填写，“工作性质”填写实习、见习、合同制等。无职务可不填写。






	
本 人 特 长 及 受 过 奖 励 情 况
	

	本人郑重承诺：所提交的相关证件、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自愿放弃录用资格。


签  名：

年    月     日




